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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張美慧

電話：02-7736-7831

電子信箱：lindachang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1100187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秘書長原函、研習簡章影本 

(A09000000E_1110018786_senddoc2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10018786_send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辦理「挺身而進．女力交流-111年公私部門女

性人才交流研習」案，請踴躍推薦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等相

關領域系所女性人員報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11年2月21日院臺性平長字第

1110164131號函（附影本）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及培力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之能量與意願，提升女性

人才進入公共決策階層之機會，行政院辦理旨揭研習活

動，預計邀請政府機關政務人員、資深高階文官、相關領

域專家學者及企業代表等擔任講座，提供包括國家重大政

策介紹、政府組織運作與政策對話、傑出女性人才經驗分

享等，旨揭研習活動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1年4月18日（星期一）至20日（星期

三），以及5月4日（星期三）至5日（星期四），共計5

日，並視需要安排夜間課程最遲至20時30分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臺北院區(臺北市大安區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1.03.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100075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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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南路3段30號)。

(三)研習對象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現任專任副教授

（副研究員）以上人員。

(四)研習費用：公部門人員住宿、交通費用由服務機關負

擔，其餘免費；私部門人員研習及餐、宿免費(交通自

理)。

(五)參與本活動並符合結訓資格者，核發結訓證明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1年3月11日止，採線上報名(網

址 https://reurl.cc/yQDry8)；簡章及報名表可至行政

院性平會網頁(https://gec.ey.gov.tw/)最新消息下

載。

三、本研習活動僅接受學校薦送，報名時須一併提供薦送同意

書。

四、檢附111年度公私部門女性人才交流研習簡章1份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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